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管理的通知
　镇建传［2010］91号

各辖市、区住建局，各节能门窗、建筑遮阳产品生产企业，各建设单位、开发、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省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节能门窗和外遮阳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建科〔2008〕269号）的有关规定，凡未通过省级认定的节能门窗和建筑遮阳产品，不得在工程中使用。09年我市已组织部分节能门窗、建筑遮阳产品生产企业开展省级认定申报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的建筑节能门窗、遮阳产品的应用和管理工作，特通知如下： 
　　1、节能门窗和建筑遮阳产品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生产条件、齐全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中门窗企业的技术人员应符合相应的资格要求配备到位。特种作业人员应经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证书。

　  2、凡未通过省级推广认定的建筑节能门窗、遮阳产品，一律不得在我市建设工程中使用。外省市的节能门窗、遮阳产品需办理进镇备案登记手续。

3、门窗生产企业应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承接工程，建设单位或施工总包单位不得将门窗委托给无资质或资质等级不符合要求门窗企业施工。

　  4、严格执行节能门窗、遮阳产品进场检测制度。按规定对成品门窗和遮阳产品见证取样，并进行必要的物理性能和热工性能的检测，检测报告未出时，不得提前进行安装。经检测不达标的，应将该批次的门窗和遮阳产品清退出施工现场。

 5、监理单位应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进入工程现场的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认真把关，要加大对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的监管力度，杜绝无产品认定证书、无型式检验报告的产品进入施工现场。

6、因织物遮阳系统性能较差，在使用过程中易产生质量问题，从发文之日起各设计单位不予设计使用，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认真把好审查关。

7、凡工程中使用的节能门窗、遮阳产品的规格、型材、性能与设计不符合、热工性能不达标的产品，检测机构在对建筑物进行竣工前热工性能检测时，应在报告中予以注明，不得出具报告。

8、各级质量监督机构应严格把好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的质量验收关，对不符合准入要求，质量低劣、热工性能差的门窗和遮阳产品，不得通过节能工程的专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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